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区教委安稳科

项目名称 校园保安经费

项目总资金额 2777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2777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校园保安于2010年5月建立，隶属于长寿保安公司人力防范部，在区教委安稳科、区公安局校保
支队的指导下开展校园保安工作，校园保安人员由学校、辖区派出所、保安公司三方共同管理。学校
安稳办具体负责校园保安的日常管理工作。目前共配置有校园保安775人，主要为全区233所中小学及
幼儿园提供安保服务。
    1.公办学校财政100%。民办普惠学校财政80%，民办未定级财政承担60%；
    2.2020年财政承担部分736.2人，人均工资五险管理费等3772元/月，预计：2777万元。

立项依据

    1.《重庆市公安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校园新型警务体制建设的
通知》渝公发[2010]480号；
    2.《重庆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公安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幼儿园安保工作的通知》渝教办[2012]116号；
    3.《重庆市长寿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重庆市长寿区财
政局、重庆市长寿区公安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长教发[2013]45号等
文件。

当年绩效目标
    1.为775名人员提供了就业岗位，解决了部分困难家庭及下岗职工家庭的部分生活经济来源；
    2.为全区223所校园提供安全保卫服务，保障了全区校园和9万余名师生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当年实施进度
计划

    2021年逐月拨付保安公司安保经费。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校园保安人数 人 775 20

服务学校数 所 223 20

质量指标 保安服务质量满意率 % 95 10

时效指标
及时支付保安工资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保安提供工作待遇 万元 2777 10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师生数 万人 9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确保全年校园安全 % 10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率 % 95 10

联系人：张炜 联系电话：40240088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区教委建安中心

项目名称 长效维修经费 

项目总资金额 1500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50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全区学校2021年校舍维修、线路改造、运动场维修及门窗更换等。
    实施明细：对实验一小风岭校区围墙，海棠中学门窗，黄葛九年制教室线路，飞龙小学门窗，三
平小学瓦房顶等30余所学校进行维修整改，预计经费1500万元。（详见具体说明）

立项依据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渝府办法[2014]42号）

当年绩效目标
    对学校存在安全的校舍、场地、门窗等进行全面维修，确保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师生的安全，
从而达到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均衡教育的需要。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2021年1月-6月完成学校设施有安全隐患急需维修改造的项目，2021年暑期7月-8月完成大部分学
校申报一般维修改造项目，2021年9月-12月完成学校设施需要设计整改的维修改造项目和全面项目验
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校舍改造 平方米 3000 20

门窗更换 平方米 800 20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 100 20

时效指标
2020年12月底投资完成
率

% 90 15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学校所数 所 20 5

受益学生人数 人 6000 5

生态效益指标 项目环保达标率 % 100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度 % 100 10

…

联系人： 王华 联系电话： 40233321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区教委基教科

项目名称 困难群体子女课后服务补助费

项目总资金额 158.4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58.4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2021年小学课后服务将全面推进，2021学年度小学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农村低保、人农
村分散特困、边缘易致贫儿童约1600人，其课后服务实行免费，费用由区财政保障。
    实施明细：1600人*110元（每人每月）*9个月=158.4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区教委、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制发《关于开展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
（试行）》文件要求，“要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保家庭学生等困难群体实行免费，由区财政保
障经费”。

当年绩效目标    让五类困难家庭儿童1600人全部免费享受课后服务，预计资金158.4万元。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2021年上期课后服务4个月，补助经费70.4万元；下期课后服务5个月，补助经费88万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学生数 人 1600 20

安排指导教师人数 人 500 20

质量指标 服务学生素质提升 人 1600 20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轻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158.4 2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家长对我区民
生政策认可度

% 90 2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贫困家庭满意度 % 100 20

…

联系人： 杨林 联系电话： 40244575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教师发展中心

项目名称 智慧教育云平台项目建设费

项目总资金额 1150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15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包含区校两级建设内容。区级以云计算架构搭建区级平台，覆盖全区学校和师；包含基础设施云服
务、基础支撑系统、资源应用系统、联考监测系统、区域管理系统、区级教育大数据中心等；校级建设
覆盖8所中学和2所小学，主要涉及新高考教务管理系统、大数据精准教学系统、智慧课堂及专递课堂系
统等项目共计1150万元。（详见具体说明）

立项依据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公文交办通知书，收文办字【2020】2322号和收文办字【2020】2560号文件。

当年绩效目标
    完成项目建设，正式投入使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软件应用建设有较大改善，实现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为创建市级智慧教育示范区奠定坚实基础。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力争在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招标工作；第二季度完成设备安装；第三季度完成人员培训及应用；第
四季度完成项目验收付款。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成智慧教育云平台
子系统

个 8 20

覆盖学校 所 10 20

质量指标
智慧教育云平台系统
达标率

% 95 10

时效指标 完成项目时限 月份 2021年12月 10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下浮后控制
数率

率 98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信息技术融入教
学

% 80 5

提升师生信息化思维 % 100 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教师满意度 % 100 10

… 学生满意度 % 100 10

联系人： 程学明 联系电话：18223195616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区教委人事科

项目名称 民办教师社保、医保经费

项目总资金额 170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7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民办教师社保、医保经费。实施明细：1.医疗补助168万元（每月14万元*12月）；2.养老保险2万。

立项依据

    市教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原民办教师养老和医疗补助的通知》（渝教人〔2013〕13号）；
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寿区原民办教师养老和医疗补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3）39
号），对经区人民政府审核批准、符合原民办教师养老和医疗补助范围的人员，按任教服务年限，一次性
给予600元/年的养老补助。从领取养老金之日起，按任教服务年限，每月给予10元/年的医疗补助。

当年绩效目标
  解决教育系统历史遗留问题，让原民办教师群体2290人参加社保、医保，为原民办教师群体提供必要的
生活保障。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上半年完成项目预算经费的50%，下半年完成项目预算经费的5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享受社保补助
人数

人 2290 20

全年新增一次性养
老补助人数

人 5 20

全年享受医疗补助
人数

人 2290 2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轻民办教师经济
负担

万元 17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民办教师数量 人 229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率 % 95 20

…

联系人： 江朝培 联系电话： 40244495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区教委人事科

项目名称 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

项目总资金额 120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2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学校（不含街镇政府所在地学校）的条件艰苦程度不同，分为四类标准，分别给予300-
1000元不等的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
   实施明细:区级资金：350人*300元（每人每月）*12月约等于120万元。

立项依据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给予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的通知》（渝府办发﹝2014﹞75号），
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渝教发〔2019〕6号），区
政府办《关于给予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4〕92号）、《关于调整部
分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学校和补助标准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9〕61号）。

当年绩效目标
   全年补助乡村教师680人共计120万元，由学校每月每季度按时发放给乡村教师，年末由区教
委人事科统一根据教师人数变动核算增减指标。增加乡村教师收入，乡村教师满意度95%。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上半年完成项目预算经费的50%，下半年完成项目预算经费的5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乡村教师岗位
生活补助人数

人 680 20

涉及村点校数量 个 37 2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岗位生活补助按月
发放率

% 100 2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增加乡村教师年人
均收入

元 170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乡村教师数量 人 68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教师满意率 % 100 20

…

联系人： 江朝培 联系电话： 40244495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贫困幼儿资助

项目总资金额 346.04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346.04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区财政局区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工作的通知》（长财
行发﹝2018﹞295号文件精神，在我区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公、民办幼儿园就读，年满3-6周
岁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入园免收保教费和生活费，包括：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儿童、最低生活保障
家庭儿童、特困供养儿童、孤残儿童、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其他因
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等特殊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儿童和在村点校附属幼儿班（含飞龙九
年制幼儿园，石回九年制幼儿园）就读的幼儿全部纳入资助范围；财政补助标准：村点校附属幼
儿班3200元/年/生，其他幼儿园2160元/年/生。
    1.村点校附属幼儿班：455人*3200=145.6万。   
    2.其他幼儿园：928人*2160=200.44万元。

立项依据

    1.市政府《关于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7〕48号）；
    2.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工作的通知》（渝财
教〔2014〕279号） ；
    3.区政府对《区教委区财政局关于免收就读村点校幼儿班幼儿保教费和生活费的请示》（长
教文〔2018〕38号的批复（收文办字〔2018〕2502号）。

当年绩效目标
    1.使全区19所村点校幼儿班幼儿入园得到保障；    
    2.幼儿回流就读村点校幼儿班，逐步提高公民办幼儿人数；
    3.确保了928名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能入园，入得起园,让受助学生满意、受助家长满意。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2021年3月支出138万元，2021年6月支出35.02，2021年9月支出138万元，2021年11月支出
35.02.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幼儿人数 人 1383 10

补助村点校 所 19 10

村点校幼儿补助标准 元/年/生 3200 10

贫困幼儿补助标准 元/年/生 2160 10

质量指标
提供标准保教保育和标

准伙食率
% 100 10

时效指标

提供保教保育和幼儿伙
食时间 年 1 10

资助及时率 % 100 5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346.04 1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全

程接受资助率
% 100 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0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0

联系人：马永利 联系电话：40889766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义教免费作业本补助

项目总资金额 199.7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99.7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重庆市义务教育免费提供作业本和免费提供初中教辅
资料的通知》（渝财教【2012】128号）精神，凡在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学生按照小学每生每年
30元，初中每生每年50元标准补助。
   实施明细：小学生32535人*30元（每人每年）=976050元，
            初中生20419人*50元（每人每年）=1020950元，共计约199.7万元。

立项依据
    按照《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重庆市义务教育免费提供作业本和免费提供初中教辅
资料的通知》（渝财教【2012】128号）精神。

当年绩效目标

    1.按照文件精神及时落实义务教育学生52963人的免费作业本，小学每人每年30元的作业本，初中每
人每年50元的作业本，让受助学生满意，受助家长满意；
    2.解决贫困家庭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作业本是实际困难，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杜绝学校乱收
费现象。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每学期完成义务教育学生免费作业本发放50%，全年完成义务教育免费作业本发放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52963 20

涉及学校数量 个 82 2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2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199.7 10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家长对我区民生
政策认可度

% 8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0

…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0

联系人： 蒲秀容 联系电话： 13996127598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义教非寄宿建卡贫困生生活补助

项目总资金额 247.1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247.1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我区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建卡贫困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小学1200元/年/生、初中1400元/年
/生；每年按4万元对农村地区村点校、飞龙九年制学校、石回九年制学校和学生人数在100人及以
下的其它学校食堂进行补助。
    实施明细：1.义教非寄宿建卡贫困生生活补助99.1万元。
             2.补助37所村点校食堂每年4万元，共计148万元。

立项依据
    区教委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关于调整义务教育非寄宿贫困学生营养午餐补助政策的通知》（长
教发〔2020〕48号）。

当年绩效目标

    2021年春期资助义务教育费寄宿建卡贫困生796人金额49.55万元，2021年秋期资助义务教育费
寄宿建卡贫困生796人金额49.55万元，全面完成该项资助796人共计99.1万元。
    2021年春期补助农村地区村点校、飞龙、石回九年制37所金额74万元，秋期补助37所学校74万
元，全面共计补助该项目学校148万元。
    为受助学生提供标准的伙食补助。受助学生100%完成学业。受助学生满意度100%。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春资助学生人数 人 796 10

秋资助学生人数 人 796 10

质量指标
为受助学生提供标准
的伙食补助

% 100 20

时效指标 拨付到学校及时率 % 100 2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学生家庭经
济负担

万元 247.1 10

社会效益指标
受助学生完成学业率
100%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助学生满意度 % 100 20

…

联系人： 谭斌 联系电话： 40244289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义教非寄宿贫困生生活补助

项目总资金额 85.7375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85.7375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长教发〔2020〕41号）文件要求，小学每生每年500元（250
元/人/期），初中每生每年625元（312.5元/人/期）。
    1.小学936人*500=46.8万元；
    2.初中623人*625=38.9375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长教发〔2020〕41号）。

当年绩效目标
  1.为义教非寄宿贫困生3288人提供生活补助资金85.7375万元；2.为受助学生提供标准的住宿
及伙食；3.建档立卡户子女100%享受该项资助；4.缓解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5.受助学生及家
庭满意度100%。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2021年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3228 10

小学资助标准 元/年/生 500 10

初中资助标准 元/年/生 625 10

质量指标
提供标准的住宿及

伙食率
% 100 10

时效指标 拨付到学校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85.7375 1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胡德超 联系电话： 15923976366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义教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

项目总资金额 214.1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214.1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长教发〔2020〕41号）文件要求，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
（500元/人/期），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625元/人/期）。
    1.小学361人*1000=36.1万元；
    2.初中1424人*1250=178万元。     

立项依据
    根据《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长教发〔2020〕41号）。

当年绩效目标
    1.为义教贫困寄宿生1785人提供生活补助共计214.1万元。；2.有效缓解贫困家庭负担；3.
确保贫困家庭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业；4.让受助学生受助家长100%满意。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1785 10

小学资助标准 元/年/生 1000 10

初中资助标准 元/年/生 1250 10

质量指标
提供标准的住宿及
伙食率

% 100 10

时效指标 拨付到学校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214.1 1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胡德超 联系电话： 15923976366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高中国家助学金

项目总资金额 401.7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401.7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根据《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印发重庆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实施方案的通
知》（渝财教 〔2010〕252号）文件和《区财政局区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长财行发[2019]257号 ）精神，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
疾人子女）每生每学年3000元，一般贫困学生（因病因灾等其他特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
学年2000元。
1.特困生学生：961人*3000元/人.年=2883000元；
2.一般困难学生:567人*2000元/人.年=1134000元。

立项依据

    1.《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印发重庆市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渝财教 〔2010〕252号）；
    2.《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印发重庆市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教〔
2018〕140号）；
    3.《区财政局区教委关于印发普通高中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长财行发
[2019]257号 ）

当年绩效目标
    1.为8个高中学校困难学生1528人提供生活补助资金214.1万元；2.有效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3.让受助学生受助家长100%满意。

当年实施进度
计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1528 10

补助标准 元/生/年 2000-3000 10

涉及学校 所 8 1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401.7 2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李银勇 联系电话： 40244099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高中建卡等贫困户免教科书费

项目总资金额 22.52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22.52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教委、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关于高中阶段建卡贫困户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通知》
（渝教财函〔2017〕162号）和《市教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对全市高中阶段在校城乡低保对
象和城乡特困人员免费提供教科书的通知》（渝教发〔2019〕5号）文件要求凡在我区就读的高
中建卡贫困户、城乡低保和特困救助学生，每生免高中教科书费400元/年。563人*400元=22.52
万元。

立项依据

    1.《市教委、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关于高中阶段建卡贫困户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通知》
（渝教财函〔2017〕162号）；
    2.《市教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对全市高中阶段在校城乡低保对象和城乡特困人员免费提
供教科书的通知》（渝教发〔2019〕5号）。

当年绩效目标
    1.为8个高中建卡等贫困户学生563人提供免费教科书资金22.52万元。；2.有效缓解贫困家
庭负担；3.确保贫困家庭学生完成高中阶段学业；4.让受助学生受助家长100%满意。

当年实施进度
计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563 10

补助标准 元/生/年 400 10

涉及学校 所 8 1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22.52 2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李银勇 联系电话： 40244099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高中建卡等贫困户免学费

项目总资金额 83.94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83.94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教委、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关于高中阶段建卡贫困户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通知》
（渝教财函〔2017〕162号）和《市教委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关于对全市高中阶段在校城乡低保对
象和城乡特困人员免费提供教科书的通知》（渝教发〔2019〕5号）文件要求，凡在我区就读高
中建卡贫困户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其所在高中学校的学费：                                                                           
1.重点高中（长寿中学、川维中学、实验中学、长寿一中）：440人*1600元/人.年=704000元；
2.城区高中（长寿二中）：65人*1000元/人.年=65000元；
3.农村高中（葛兰中学、龙溪中学、双龙中学）88人*800元/人.年=70400元。

立项依据

    1.根据《市财政局、市教委、市扶贫办关于实施农村建卡贫困户子女就读公办普通高中免学
费的通知；   
    2.根据《市财政局、市教委、市扶贫办、市民政局、市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普通高中建档立
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政策的通知》（渝财教〔2016〕198号）。

当年绩效目标
    1.为8个高中建卡等贫困户学生593人提供免收学费资金83.94万元。；2.有效缓解贫困家庭
负担；3.确保贫困家庭学生完成高中阶段学业；4.让受助学生受助家长100%满意。

当年实施进度计
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593 10

补助标准 元/生/年 800-1600 10

涉及学校 所 8 1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83.94 2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李银勇 联系电话： 40244099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中职建卡贫困户免教科书费

项目总资金额 16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6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职学生资助补助（第一批）资金预算的通知
》（渝财教[2019]262号）文件，中职建卡贫困户免教科书费标准按照：400元/生/年（200元/生
/期）
    中职建卡户学生400人*400元=16万元

立项依据

    1.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市教委《关于高中阶段建卡贫困户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通知》
（长教发[2017]162号）；
    2. 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区教委《转发〈关于高中阶段建卡贫困户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
通知〉的通知》（长教发[2017]158号）。

当年绩效目标
    1.为中职建卡贫困户学生400人提供免费教科书资金16万元。；2.有效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3.确保贫困家庭学生完成中职阶段学业；4.让受助学生受助家长100%满意。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400 10

补助标准 元/生/年 400 10

涉及学校 所 3 1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16 2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张朝阳 联系电话： 40889756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各相关学校

项目名称 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和住宿费资助

项目总资金额 1163.1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1163.1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根据市财政局、市教委《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中职学生资助补助（第一批）资金预算的通知》
（渝财教[2019]262号）文件，中职免学费2000元/年，免住宿费500元/年，助学金建卡贫困户3000
元/年，一般困难2000元/年。
   1.免学费人数4431*2000元=886.2万元；
   2.免住宿费人数806*500元=40.3万元；
   3.建卡户助学金人数160人*3000元=48万元；
   4.一般困难助学金人数943人*2000=188.6万元

立项依据

   1.《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渝办发〔2012〕248
号）；
   2.《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
财教〔2011〕33号）；
   3.《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住宿费资助政策的通知》
（渝财教〔2016〕199号）。

当年绩效目标
    1.为中职学生6340人提供免学费、住宿费、助学金资金1163.1万元。；2.有效缓解贫困家庭负
担；3.确保贫困家庭学生完成中职阶段学业；4.建档立卡贫困户100%享受改资助项目；5.让受助学
生受助家长100%满意。

当年实施进
度计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6340 10

免学费补助标准 元/生/年 2000 10

免住宿费补助标准 元/生/年 500 10

建卡贫困户助学金补
助标准

元/生/年 3000 10

一般困难学生助学金
补助标准

元/生/年 2000 1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1163.1 1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0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0

联系人： 张朝阳 联系电话： 40889756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财政贴息

项目总资金额 40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4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其中考入市属高校在本市范
围就读的学生，其贴息资金全部由地方承担，市与区县两级财政按8:2的比例分担；根据国家开
发银行重庆分行报送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金统计表》区县承担金额下发
到学生资助中心。

立项依据
    根据市财政局、市教委和市银监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教〔2009〕45号）文件。

当年绩效目标    完成往年至2021年大学生贷款总额9000万元的利息支付40万元。

当年实施进度
计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2000 10

补助标准 元/生/年 200 10

涉及街镇 个 19 1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40 2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李银勇 联系电话： 40244099



2021年预算公开评审（重点专项）绩效目标公开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 实施单位 长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

项目总资金额 20

市级补助金额

区级资金 2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按当年贷款实际发生额的15%确定，其中考入市属高校在本市范围就
读的学生，风险补偿金由中央和地方各按50%的比例分担，地方承担部分由市与区县财政按8:2的比例分
担；根据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分行报送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财政贴息和风险补偿金统计表》区县承担
金额下发到学生资助中心。

立项依据
    根据市财政局、市教委和市银监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
办法的通知》（渝财教〔2009〕45号）文件。

当年绩效目标     完成往年至2021年大学生贷款总额9000万元的风险补贴本金20万元。

当年实施进度计
划

    每学期完成50%，全年完成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值 分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助学生人数 人 2000 10

补助标准 元/生/年 100 10

涉及街道镇 个 19 10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资助及时率 % 100% 1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缓解贫困家庭负担 万元 20 20

社会效益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户子
女全程接受资助率

% 10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学生满意率 % 100 15

受益家长满意率 % 100 15

联系人： 李银勇 联系电话： 40244099


